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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拟非公开协议转让部分股份进展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武汉天源”）持股

5%以上股东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集团”）拟通过非公开协

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66,283,973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截至2025年11月27日

总股本674,061,835股的9.83%）转让至华润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资产深圳”）。康佳集团和资产深圳已于2025年12月3日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

2、受让方资产深圳承诺，本次转让完成后，将自愿将本次受让取得的公司

股份设置12个月的锁定期。

3、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康佳集团股东会审议批准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

性确认，以及完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过户手续等。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

注上述进展，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进展情况



为集中资源聚焦主业发展，加快剥离非主业资产，康佳集团于2025年11月

28日（星期五）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协

议转让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决定将康佳集团持有的

66,283,973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截至2025年11月27日总股本674,061,835股的

9.83%）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至资产深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拟非公开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

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康佳集团出具的《康佳关于拟

非公开协议转让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康佳集

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即中国华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润”）批复

同意康佳集团将持有的武汉天源66,283,973股国有股份非公开协议转让给资产深

圳，交易价格为人民币914,718,827.40元。康佳集团与资产深圳于2025年12月3

日正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概述

本次协议转让前，康佳集团持有公司79,583,973股（占公司截至2025年11月

27日总股本674,061,835股的11.81%），资产深圳未持有公司股票。本次协议转

让完成后，康佳集团将持有公司股份13,300,000股（占公司截至2025年11月27日

总股本674,061,835股的1.97%），资产深圳将持有公司股份66,283,973股（占公

司截至2025年11月27日总股本674,061,835股的9.83%），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康佳集团 79,583,973 11.81% 13,300,000 1.97%

资产深圳 - - 66,283,973 9.83%

注：以上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后，本次权益变动后康佳集团持股比例为2.0144%，资产深

圳持股比例为10.0395%。

三、本次协议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名称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邬建军

注册资本 2,407,945,408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5-24层

企业类型 已上市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3006188155783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日用小家电、厨卫电器及其

他智能生活电器产品，家庭视听设备，IPTV机顶盒，OTT终端产品，数

码产品，智能穿戴产品，智能健康产品，智能电子产品，智能开关插座，

移动电源，移动通信设备及终端产品，日用电子产品，汽车电子产品，卫

星导航系统，智能交通系统，防火防盗报警系统，办公设备，电子计算

机，显示器；大屏幕显示设备的制造和应用服务；LED（OLED）背光

源、照明、发光器件制造及封装；触摸电视一体机；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

备；应急广播系统设备；生产经营电子元件、器件，模具，塑胶制品，各

类包装材料；设计、上门安装安防产品、监控产品，无线、有线数字电视

系统及系统集成，并从事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和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中的

生产项目，除移动电话外，其余均在异地生产）。从事以上所述产品（含

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申请）。销售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提供电子产品的维修服务、技术

咨询服务、普通货物运输，国内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供

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有物业租赁和物业管理业务。从事废旧

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不含拆解）（由分支机构经营）；以承接服务外包

方式从事系统应用管理和维护、信息技术支持管理、银行后台服务、财务

结算、人力资源服务、软件开发、呼叫中心、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

流程外包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际贸易（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销售安防产品、智能家居产品、门锁、五金制品；代办

（移动、联通、电信、广电）委托的各项业务；水污染治理、固废物污染

处理、危险废物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新

能源、可再生资源项目及环保设施的开发；固体废弃物及城市垃圾的综合

利用；非金属矿物制品材料生产（开采除外）、销售；半导体集成电路、

元器件专用材料开发、生产及销售，组装生产和销售集成电路设备，半导

体集成电路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测试、封装与销售集成电路

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半导体集成电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及进

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营业期限 1980年10月1日至2054年12月31日

康佳集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 华润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秦锋

注册资本 56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华林社区八卦四路61号八卦岭工业区430栋9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3001921804202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咨询（不含外商投资限制、禁止类项目）。许可

经营项目：无。

营业期限 1984年8月15日至无固定期限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康佳集团与资产深圳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华润，因同受中国华润控制，

本次协议转让后康佳集团与资产深圳为一致行动人。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华润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二）转让的标的股份和价格

1、标的股份即武汉天源66,283,973股股份（占武汉天源截至2025年11月27

日股本总额674,061,835股的9.83%）。

2、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定价要求，双方协商一

致确定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13.80元/股，标的股份的转让对价为人民

币914,718,827.40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

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将相当于转让价款总金额

30%的履约保证金即人民币274,415,648.22元支付至转让方收款账户，该笔履约

保证金（不计利息）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即自动转为首期转让价款。



2、第二期转让价款为相当于转让价款总金额的70%即人民币640,303,179.18

元，在转让方获得其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本次股份转让的批准且准备

齐全应由转让方单方准备的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合规性确认

的申请文件（其中需转让方于提交申请文件当日打印的证券查询信息单原件除

外）并通知受让方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支付至转让方收款账户。

（四）过户时间安排

1、自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支付相关转让价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共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确认，并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出具确认意见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2、双方同意并确认，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为准）为标的股份交

割日。自标的股份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所有权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相应的股东

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及义务。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

起成立，并在转让方就本次股份转让获得股东会审议批准以及转让双方获得其

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即中国华润有限公司的审核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转让尚需康佳集团股东会审议，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

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康佳集团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告知公司，并履行相

应信息披露义务。

（二）受让方资产深圳承诺，本次转让完成后，将自愿将本次受让取得的

武汉天源股份设置12个月的锁定期。

（三）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



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资产深圳的资金来源

为自筹资金。资产深圳具备履约能力。

（四）康佳集团本次转让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南》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情形。

（五）康佳集团本次转让不存在违反其在武汉天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中作出的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的情形。

六、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资产深圳将持有公司股份66,283,973股（占公司截至

2025年11月27日总股本674,061,835股的9.83%），将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

东。鉴于资产深圳与康佳集团同受中国华润控制，双方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受到

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康佳关于拟非公开协议转让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的告知函》；

2、《股份转让协议》；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康佳集团）》；

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资产深圳）》。

特此公告。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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